附件1

关于开展学生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创作评选活动的工作要求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贺信精神，中山大学党校在2026年第一期学生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中开展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创作评选活动，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入党发展对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征集时间
2026年3月7日至3月15日。
二、征集对象
2026年第一期学生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全体参训学员。
三、征集主题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围绕党的基础知识、建党精神、“四史”学习、红色校史、院系发展史或身边优秀共产党员访谈等创作可视化新媒体作品，通过新媒体手段更加深化对党的认识，传承红色基因，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
四、征集要求
（一）作品类型
1．微视频
微视频作品形式不限，以原创内容为主，视频混剪为辅。视频时长建议3~5分钟，格式为MP4，大小一般不超过500MB，图像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晰。
2．网络音乐
作品须为MP3格式，时长不超过5分钟，附歌词和曲谱。
3．文学作品
格式体裁为诗歌、散文、小说等，题材和篇幅不限。
4．其他新媒体作品
包含但不限于长图、H5、小程序等。长图类需以附件形式单独提交图片文件，格式为JPEG，文件一般不超过50MB。H5类提交作品网络链接。小程序类提交该作品发表链接或对应的二维码。
（二）作品要求
1．所有作品须政治导向正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2．所有作品严禁剽窃、抄袭。所有作品须无版权纠纷，作者应确认拥有作品著作权，党校拥有对征集的作品进行宣传推广、展览、出版的权利，但不承担包括因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3．所有作品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集体创作，需附上标题、作者和院系单位。
（三）作品提交
所有参训学员均需参与创作网络文化作品，各学习小组组长在3月15日前将电子版作品提交给各校区（园）培训班承办单位。
五、评分评优
各校区（园）培训班承办单位评选优秀网络文化作品，获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的作者在本次党校培训综合评分中酌情加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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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党校办公室
                      202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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